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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汕头市广播电视台：

1、我方已仔细研究 汕头市广播电视台“塔楼二楼编辑机房改造及机电安装” 工程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陆拾壹万陆仟陆佰陆拾陆元捌角捌分（小

写）：616666.88 元（不包含安全防护文明施工费 30092.28 元），作为完成本工程（含保修）

的全部承包费用。

2、如果我方投标书被接受，我方将承诺履行招标文件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施

工工期：90 个日历天）、按质、按量完成工程任务。

3、我方承诺在投标文件有效期 60 天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4、我方理解你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并同意你方评标的标准。

5、我方愿意遵守国家、广东省和汕头市所有与招标工程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的相关规定，并承担有关施工方应承担的费用。

6、如果贵方接纳我方的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工程履约保证金。

7、我方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1万元。我方如有下列行为之一时，

贵方有权没收投标保证金，并可取消我方的中标资格。

（1）未能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好应负责的义务；

（2）未能或拒绝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工程履约担保；

（3）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 30 天内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或拒绝签订工程施工合

同。

8、我方承诺：本工程不存在个人挂靠或转包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否

则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9、我方承诺我单位拟派注册建造师为 黄抒文 ，我方确认该建造师当前没有在任

何在建工程项目中担任建造师，若我方中标将派任该建造师到位并履行建造师应履行的责

任和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贵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贵方有权没收我方的投标保证金，

我方同事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盖章）：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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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投标人名称：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单位性质：全民所有制

地址：汕头市中山路 167 号建安大厦十二楼

成立时间：1991 年 01 月 26 日

经营期限：长期

姓名： 吴若玮 性别： 男 年龄： 49 职务： 总经理

系 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2016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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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本人吴若玮（姓名）系 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投标人名称）的

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黄抒文 （姓名）身份证号码 440106196506282117 为

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办理、签署、澄清、说明、补正、

递交、撤回、修改汕头市广播电视台“塔楼二楼编辑机房改造及机电安装”

工程（项目名称）投标的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2016 年 5 月 4 日-2017 年 5 月 15 日。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 汕头市建安装饰工程总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44050319670226121x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440106196506282117

2016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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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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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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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户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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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资料

1.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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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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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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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拟派建造师注册整本（含有效期内临时证书）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B 类）整本复印件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7.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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